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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发文：严禁社会组织借扶贫牟利
■ 本报记者 王勇

� � “个别违法违规行为利用
了爱心人士的善心、 破坏了扶
贫社会组织的群体形象、 挫伤
了各界参与扶贫公益项目的积
极性、 影响了社会扶贫工作的
良好声誉。 ”

6 月 28 日，民政部举行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专题新闻
发布会，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
司司长曲天军在发布会上强调。

而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副局长黄茹介绍，2018 年，仅
全国性社会组织和省级社会组
织扶贫项目涉及的资金就超过
500 亿元。

大量的资金投入必须得到
规范。 因此，国务院扶贫办综合
司、民政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
规范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
作的通知》， 要求严禁利用扶贫
名义牟利、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活
动，并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的
新要求。

黄茹还表示，下一步民政部
在引导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方面将重点关注四个方面。

社会组织投入资金超 500
亿元

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工作越来越多，投入的
资金量也越来越多，十分有必要
进行规范。

据黄茹介绍，2017 年以来，
在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服务项目中，对参与“三区
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开展扶贫
的社会组织予以倾斜。 截至目
前，共立项 406 个，项目资金共
1.77 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正式立项开
展脱贫攻坚的全国性社会组织
共有 686 家，2018 年共开展扶贫
项目 1536 个， 扶贫项目总支出
约 323 亿元，受益建档立卡户约
63 万，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
581 万。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全
国近 7000 多家省级社会组织专

门立项开展了脱贫攻坚，投入资
金近 200 亿元，受益贫困人口约
1600 万人。

在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
目交流展示会中，推动社会组织
与 195 个贫困地区扶贫项目和
312 种消费扶贫产品进行对接，
对接金额约 130 亿元。

严禁利用扶贫名义牟利

大量资金的投入，难免出现
问题。

《通知》明确，严禁任何社会
组织打着扶贫的旗号违规从事
牟利敛财活动。

严禁打着扶贫旗号从事与
扶贫无关的活动， 募集的资金、
取得的收益应用于扶贫并公告
公示。

公益性社会组织要按照国
家关于扶贫货物捐赠免征增值
税和企业扶贫捐赠支出所得税
税前扣除等政策规定，把好支出
关，充分发挥助力脱贫攻坚的政
策效应。

国务院扶贫办将会同有关
部门对扶贫捐赠支出情况进行
抽查核实。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活动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扶贫
部门要加大对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活动的管理， 严肃查处违法
违规活动， 对利用扶贫名义牟利
敛财，挪用、截留扶贫资金或擅自
改变用途的要严肃予以查处。

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社
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和
管理，对假借扶贫名义，违法募
集、套取资金的，对没有公开募
捐资格违法开展公开募捐的，对
违反互联网公开募捐相关规定，
擅自发布募捐信息的，要严肃予
以查处；

对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
织名义开展扶贫活动的非法社
会组织，要坚决予以取缔；

对于假借扶贫名义进行违

法犯罪活动的，要及时移交公安
机关坚决予以打击。

“规范好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工作，才能真正迎来社会组
织发展的春天， 特别是为 2020
年后的大发展奠定良好的基
础。 ”曲天军表示。

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通知》明确各级民政、扶
贫部门和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
位要建立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的正向激励机制和督促约束
机制。

扶贫部门要建立健全社会
组织扶贫工作台账，及时发现和
总结社会组织扶贫的好经验好
做法，推出一批先进典型和成功
案例，支持和指导社会组织用好
扶贫捐赠税前抵扣政策。

民政部门要通过社会组织
依法登记、年检年报、评估、慈善
组织认定、 公募资格审定等工
作，支持、规范社会组织参与脱
贫攻坚， 牵头建立协调服务机
制，及时解决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扶贫和民政部门要建立社
会组织扶贫信息共享机制，推动
社会组织资源供给和扶贫需求
实现有效对接，加大对先进社会
组织的宣传力度，积极推荐参评
脱贫攻坚奖。

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要
通过多种形式再发动、 再动员，

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贫攻
坚，规范和约束扶贫活动，定期
统计汇总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工作的情况，通报同级扶贫和
民政部门。

民政部将推动四方面工作

下一步民政部在引导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方面会做哪
些工作呢？ 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副局长黄茹介绍，主要有以
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继续引导和推动全国
性社会组织到“三区三州”等深
度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工作。

继续实施全国性社会组织参
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行动， 在中央财政支持社会
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中， 对参
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开
展扶贫的社会组织予以倾斜。

在前期已在 4 个深度贫困
地区开展培训的基础上，拟在甘
肃甘南、新疆喀什等深度贫困地
区继续召开相关培训，引导全国
性社会组织和发达省份社会组
织到深度贫困县了解贫困情况，
开展对接。

二是畅通参与渠道，推动建
立社会组织与“三区三州”等深
度贫困地区扶贫信息对接机制。

加强与国务院扶贫办沟通
联系，在各地扶贫办已有的扶贫
需求基础上，推动各地民政部门
从中选择适合社会组织开展的

项目，建立信息对接机制，通过
互联网进行宣传对接，供全国性
社会组织选择对接。

此外，还将与国务院扶贫办
联合举办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示范行动，带领开展扶贫公益
事业、 实力较强的有关社会组
织，赴“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的重点贫困县开展扶贫对接。

三是继续部署各地登记管
理机关推动社会组织开展脱贫
攻坚工作。

加大指导力度，开展各类培
训，推动各地登记管理机关积极
开展引导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活动。

继续推动社会组织东西部扶
贫协作对口支援， 组织东部地区
参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工作， 支持中部省份登记管
理机关组织动员本省社会组织到
贫困地区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在全国登记管理机关建立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信息和
服务制度，统计有关数据，收集
相关信息，及时解决社会组织在
参与脱贫攻坚中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

四是发挥登记管理机关职
能，规范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工作。

积极发挥登记管理机关职
能，继续做好社会组织依法登记、
年检年报和评估等工作，支持、规
范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全面落实本次《关于规范社
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通
知》要求，将社会组织利用脱贫
攻坚名义违规活动、借机敛财的
违法行为作为日常执法检查工
作的重点， 加大排查和处置力
度。 严厉查处打着脱贫攻坚名义
进行敛财等活动的非法社会组
织，一经发现，坚决取缔，涉嫌犯
罪的，及时移送公安部门。

及时部署，要求地方各级登
记管理机关将规范社会组织开
展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重点工作
进行安排，保障脱贫攻坚工作规
范有序开展。

� � 目前，各全国性社会组织均
已不同程度参与了扶贫工作。 据
不完全统计，正式立项开展脱贫
攻坚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共有 686
家，2018 年共开展扶贫项目 1536
个， 扶贫项目总支出约 323 亿
元，受益建档立卡户约 63 万，受
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 581 万。

6 月 28 日，民政部举行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专题新
闻发布会，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副局长黄茹在会上介绍了全
国性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
作的具体情况。

目前全国性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了工作：

一是产业扶贫。 据统计，

2018 年，全国性社会组织开展产
业扶贫项目达到 404 个，投入资
金达 24 亿元， 引导各类企业产
业投入超过了 100 亿元。 如中国
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中国
蔬菜协会和中国农产品市场协
会， 从北方当地实际情况出发，
推广科技产业大棚，助力河北省
环京津 28 个贫困县共同参与产
业脱贫，为当地产业发展和脱贫
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教育扶贫。 据统计，
2018 年，全国性社会组织在教育
扶贫方面开展的项目超过了 400
个，投入资金达到 39 亿元。 如中
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自 2017 年
来，在云南、青海、新疆、西藏多
地开展教育助学助教等扶贫工

作，累计投入资金 6686 万元。 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开展“春蕾计
划” 等助学扶贫工作，2017 年以
来累计投入约 1.3 亿元。

三是健康扶贫。 医疗类社会
组织积极发挥技术专长，通过开
展健康项目、 组织专项救助、提
供医疗技术支持、卫生人才培训
和紧缺设备援助等，帮助贫困地
区解决大病、地方病、慢性病等
问题，开展医疗救助，提高医疗
水平，改善服务设施。

据统计，医疗类全国性社会
组织，在“三区三州”等贫困地区
开展了 179 个项目， 投入资金超
过了 30亿元。如中国人口福利基
金会，通过设立“健康暖心”扶贫
基金等方式， 在贫困地区开展健

康扶贫，累计投入资金 2.8 亿元。
四是异地扶贫搬迁。 全国性

社会组织通过发挥专项建设规
划、心理疏导、关系调适等方面
的优势， 参加扶贫新村建设，帮
助搬迁群众发展生产、 促进就
业， 促进搬迁群众融合适应，提
高脱贫能力。

据统计，全国性社会组织参
与异地扶贫搬迁的基础性项目
建设 156 个，投入资金超过 11 亿
元，在搬迁村开展其他各类项目
37 个，投入资金近 2 亿元。 如伊
利公益基金会捐赠 1620 万元支
持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杭
锦淖尔生态扶贫新村项目建设，
捐资 237.8 万元支持四川雅安芦
山县地震灾后重建发展红心猕

猴桃种植产业。
五是其他扶贫活动。 全国性

社会组织积极发挥产业信息汇
集、行业资源聚集、专业人才密
集等优势，积极参与贫困地区就
业扶贫、电力扶贫、水利扶贫、科
技扶贫、文化扶贫和金融扶贫等
多方面工作。

如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立足
自身优势，依托专家智库平台，以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群众为对
象， 开展“医疗保障助推精准扶
贫”项目研究并推动，取得了明显
效果。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广泛发动会员参与扶贫， 引导公
募基金捐助 4.44 亿元参与扶贫，
在协会备案扶贫方向私募产品
达 53 只，规模超过 1400 亿元。

686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总支出约 323亿元

新闻发布会现场

■ 本报记者 王勇


